
舊公契爭議多
先易後難處理

一份公契可管理多廈

本港樓宇老化，但
樓宇重建速度追不上老

化，做好舊樓維修尤為重要。屋宇
署、消防處等部門每年會向數百座樓
宇發出各種驗樓、維修等命令，然而
有一部分三無大廈因公契問題，需要
成立多個法團才能處理各種命令的工
程需要。

太子一個由四幢大廈組成橫跨7個
街號的建築群，因公契問題需要成立7
個法團，但有些單位已轉手多次，業
權分散，籌組多時，近日終於組成了
第一個法團，但既不足以幫助解除任
何命令，也無法讓大廈參與任何管理
計劃。大廈業主感慨，要展開工程以
履行命令，可謂前路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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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幢大廈7法團 「三無」唐樓理還亂
一廈兩號維修難 小業主無奈連年交罰款

組合法團矛盾重重
倡降修改公契門檻

▲同一樓層住戶要在牆壁上寫上街號來區分單位
號數。

▲上月10日，太子道西137號召開法團成立大會，業主楊女士
見證了這個需要為維修組成7個法團的建築群邁出了第一步。

若不遵「消防安全令」
罰款10萬 每日加碼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業主楊女士指向同一樓宇不同街號的信箱感慨地說： 「我們這一幢要成立兩個法
團。」

◀

太子道西127至139號是由四幢舊樓組成的建築群，涉及7個街號，要處理政府的維
修命令，需要先成立7個法團。

舊樓管理透視

建築建築、、測量測量、、都市規劃及園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向大公報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向大公報
記者表示記者表示，，香港在上世紀香港在上世紀5050年代年代

已有分層出售的大廈已有分層出售的大廈，，為方便管理為方便管理，，開始出開始出
現大廈公契現大廈公契，，通常是由發展商自行訂立通常是由發展商自行訂立，，列列
明大廈的管理明大廈的管理、、居住及使用規則等居住及使用規則等。。出現一出現一
樓多契樓多契，，有很多不同可能有很多不同可能，，最常見是發展商最常見是發展商
根據樓宇類別根據樓宇類別，，分期發展等分期發展等，，制定不同的公制定不同的公
契契。。由於政府早期對大廈公契的監管不多由於政府早期對大廈公契的監管不多，，
亦未必會審核條款細節內容亦未必會審核條款細節內容，，以至很多大廈以至很多大廈
公契的條款五花八門公契的條款五花八門，，甚至出現不公平的條甚至出現不公平的條
款款。。

謝偉銓指出謝偉銓指出，，現時修訂大廈公契須得到現時修訂大廈公契須得到
100100%%業權人同意業權人同意，，非常困難非常困難。。他認為他認為，，要要
解決大廈公契問題解決大廈公契問題，，特別是一些不公平或不特別是一些不公平或不
合理的條例合理的條例，，需要從立法入手需要從立法入手，，取締不合理取締不合理
的條款的條款，，替換成便於管理的內容替換成便於管理的內容，，但他形容但他形容
這是這是 「「大手術大手術」」，，而政府去年修訂而政府去年修訂《《建築物建築物
管理條例管理條例》》時表明時表明，，很多大廈管理的議題很很多大廈管理的議題很
複雜和具爭議性複雜和具爭議性，，政府會以先易後難的方式政府會以先易後難的方式
處理處理。。

呼籲業主盡責管理大廈呼籲業主盡責管理大廈
謝偉銓表示謝偉銓表示，，現時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現時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

途徑途徑，，會因為參與的業權份數有別而不同會因為參與的業權份數有別而不同，，
而業權份數的計算方法一般是由大廈公契規而業權份數的計算方法一般是由大廈公契規
定定，，一樓多契有可能會令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一樓多契有可能會令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更複雜更複雜、、更困難更困難。。他強調他強調，，無論是因為一樓無論是因為一樓
多契造成難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或一樓多法團多契造成難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或一樓多法團
難統一意見難統一意見，，業主都有責任做好大廈管理業主都有責任做好大廈管理，，
業主要有做好管理的共識業主要有做好管理的共識。。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曾敏捷

議員
意見

油尖旺區舊
樓林立，隨街都
能找到樓齡逾50

年的老樓，然而舊樓常因街
號多、被視為建築群等原
因，需成立多個法團才能解
決樓宇維修問題，但組織多
個業主開會、成立超過兩個
法團的現實可行性低。有區
議員表示，過往雖成功為不
少多街號大廈籌建法團，但
往往遇到問題時，兩個法團
依然常會產生矛盾。認為降
低修改公契門檻，能夠有助
解決問題。

油尖旺區議員李思敏接
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油尖旺區存
在大量 「一梯兩伙」 的唐樓，這些樓一
般高6至8層，全幢只得12至16個單位，
卻因涉及兩個街號而被要求成立兩個獨
立法團，導致管理工作複雜，且業主多
屬外行人，難以承擔管理職責，導致不
少大廈陷入 「擺爛」 局面。

李思敏建議，根據樓宇結構合併或
分拆相同公契的大廈及法團，讓樓宇管
理更便捷。若涉及兩個街號 「一梯兩
伙」 的大廈，將兩個法團合拼，減少管
理重複工作。各式樓宇命令應該統一格

式及系統，讓業主更易理解及執行。
另外，現行大廈公契要修改，需要

100%業主同意。李思敏說，過往在大
南街，有發展商收購私人樓時，即便涉
及自身利益，業主在參與講座等活動的
出席率亦僅得七至八成，她認為這個數
據顯示，假如政府把改公契的門檻降低
至七至八成業主同意，允許通過業主大
會補充公契中未涉及、但業主有需求的
內容，這樣的做法能夠更有效解決現時
多街號舊樓的困境。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地區
建議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凡一份公契就某建築物而有效，
土地註冊處處長不得就該建築物

向多於一個法團發出註冊證書。如屋邨由單
一份公契規管，則不論屋邨由多少座大廈組
成，也只可以成立一個法團。由單一份公契
規管的大廈的業主，只需要成立一個法團，
管理他們有共同擁有權的大廈。

如果屋邨由多座大廈組成，每座大廈各
由一份公契規管，而沒有主公契規管整個屋
邨，眾業主就不能成立單一個法團，因為業
主無法根據不同的公契計算他們各自擁有的
份數。受同一份公契規管的業主，可決定成
立法團。屋邨最終要成立等同公契份數的法
團。

話你知

消防處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太子道
西127至139號是一幢於1957年入伙的綜合用途
樓宇，受《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第572

章）所規管。儘管成立業主立案法團能有效處理樓宇管理及
維修事宜，但沒有法團的個別業主仍可以就 「指示」 自行籌
辦相關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當中不乏成功改善個案。

「聯廈聯管」6月開始試行
消防處稱，一般而言，消防處及屋宇署會給予有關樓宇

業主一年時間遵辦 「指示」 。若業主未能在合理時間內遵辦
「指示」 ，而又未能提出充分理據支持延期的申請，消防處
會就每宗個案的相關證據及實際情況，按《條例》採取執法
行動，並向裁判法院申請 「符合消防安全令」 。根據《條
例》，擁有人或佔用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 「指示」 ，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港幣10萬元，並可就該 「指
示」 持續未獲遵從的每日另處罰款港幣一萬元。

民政事務總署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為加強支援
三無大廈的業主，該署推出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委
聘地區團體免費提供一系列大廈管理諮詢及跟進服務，包括
協助成立法團。顧問服務計劃及試驗計劃的服務範圍包括太
子道西一帶的三無大廈及舊式單幢樓宇。

跨部門提供有效支援
民政事務總署指出，民政處最近已成功為太子道西139號

舉行業主會議以成立法團。該處於2022至24年共協助成立
345個法團，該署沒備存有關樓宇是否涉及多份公契的資料。
民政處已於2025年6月推行 「聯廈聯管」 試驗計劃，協助區
內的舊式單幢樓宇達成共識，共同聘請一間物業管理公司聯
合管理樓宇，攤分管理費用，以較相宜費用獲得基本大廈管
理服務，從而改善居住環境。

屋宇署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該署一直聯同市建
局和民政事務總署加強支援，包括主動協助業主成立法團、
申請 「樓宇更新大行動2.0」 資助以進行強制驗樓計劃下公用
地方的檢驗及修葺工程、出席業主會議直接向業主提供意見
及介紹 「2.0行動」 。針對未能自行籌組驗樓和工程的樓宇例
如三無大廈，屋宇署會按風險評估，挑選樓宇進行代辦工程
並於完工後向業主追討有關費用，合資格住戶可申請 「2.0行
動」 以支付相關費用。

截至今年9月，尚未完成遵辦通知而涉及三無大廈有約
1200幢樓宇，當中680幢已在 「2.0行動」 計劃下被揀選進行
代辦工程。對於一些經多番提供協助及支援仍無正面回應的
個案，屋宇署會向相關業主發出警告信，若無合理解釋及仍
進度欠佳，視乎個別情況，署方會向法團或有關業主展開檢
控程序。但對於個別大廈涉及多張公契，屋宇署表示沒有備
存相關資料。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法例
規管

三無大廈面對各種樓宇命令時，如
果業主們願意自行籌辦相關改善工程，
即使沒有業主立案法團，也能完成樓宇
命令，但這種情況較常見於業主較齊的
單幢三無大廈。太子道西127至139號
是由四幢唐樓組成的建築群，經過多輪
轉手，業主難以齊集。

這個建築群雖然有四個單獨的出入
口，但從外看就是大型的唐樓。大廈結
構為一梯兩戶，高7層。大公報記者實
地走訪，從太子道西135號樓下觀察，
同一個出入口的信箱，分別就有135及
137號，再往上走，明明是同一幢大
廈，但樓梯左邊的是135號，右邊就是
137號。

橫跨七街號 執修難動工
「我們這一幢要成立兩個法團，由

於127至139號，四幢大廈涉及7個街
號，所以整個建築群要成立7個法團，
才能處理政府命令。」 太子道西137號
大廈的其中一名小業主楊女士，看着信
箱的街號感嘆地說。

上月10日，太子道西137號召開法
團成立大會，楊女士見證了這個需要成
立7個法團的建築群，終於邁出了第一
步。楊女士說，20多年前購入單位放
租，如今大廈背着四五項政府命令，一
直拖了很多年仍然未能解決， 「當時就
是因為三無大廈不需要管理才買的，完
全沒有意識到日後會這麼麻煩。」

過去五年間，她已上過兩次法庭，
全都是因為大廈收到維修令、機電工程
署等命令未有執行而被罰款。然而，要
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成立足夠數量的
業主立案法團，要完成這不可能的任

務，卻是遙遙無期，未來只能不停上庭
交罰款。然而大廈的業主無法找齊，有
人就嫌麻煩，也有人因擔憂成立法團
後，需要處理很多麻煩問題而拒絕籌組
法團。面對部分業主完全躺平的態度，
她大感無奈。

首法團成立 邁出第一步
「消防命令和屋宇署的命令處理方

式又不一樣，消防處按照整幢大廈來定
命令，我們四幢樓組成的建築群，就分
四幢樓做。而大廈維修就按街號來定，
也就是說要成立7個法團，而且大家意
見還要一致，才能搞定。」 太子道西
137號小業主麥先生稱，大廈的命令複
雜，甚至一些政府人員到來為他們解答
疑難時，自己都說不清楚應該如何處
理，更莫論普通市民了， 「舉個例子，
我們四座樓涉及七個法團，一梯兩戶，
左右是不同的法團，那處理消防命令的
話，消防水缸應該安裝在哪一邊？由哪
一邊的法團負責？」

組成了第一個法團，意味着137號
大廈向前行了一小步，然而，未來道阻
且長， 「這只是七分之一，不說整個建
築群了，就我們對面樓那邊的法團都還
未成立，這意味着這些命令依舊無法解
決，命令到期了，我還是要去交罰
款。」 麥先生說，大廈分散的業主難以
尋找，現在成立了第一個法團，僅等於
半幢樓有法團，依舊無法解決任何政府
命令。他認為普通市民無力自己從零開
始，逐戶找出小業主商討成立法團的事
宜，一旦面對政府命令，小業主就困在
死胡同，除了等待被罰款，其他都無能
為力。

▲一梯兩伙分屬不同街號，信箱排列混亂。


